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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延攬及留住特殊優秀頂尖人才，強化本校師資水準及有效提升整體之教學品質

與學術成就，依據教育部「延攬及留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

訂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彈性薪資，係指除月支本薪（年功薪）、學術研究費、主管職務加給

外之給與。 
前項給與得以每月、每季或每年方式核撥。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如下： 
一、編制內特殊優秀專任教師。 
二、編制外專任高等教育經營管理人才、專案教師及專任業師。 
三、新聘特殊優秀頂尖人才。 
自公立大專校院及公立學術研究機關（構）退休轉任本校之教師或管理人員不適

用本辦法。 

第四條 本辦法彈性薪資給與由科技部補助經費、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經費、本校校

務基金自籌收入支應。 

第五條 本辦法所稱彈性薪資得依「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要點」、「國立屏

東科技大學延攬特殊優秀人才作業要點」、「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特色研究與產學合

作獎勵要點」、「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學特優教師獎勵要點」及「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優良導師評選獎勵要點」提出獎勵或彈性薪資申請，同時獲獎得重複支領。 

第六條 彈性薪資申請條件依「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要點」、「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延攬特殊優秀人才作業要點」、「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特色研究與產學合

作獎勵要點」、「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學特優教師獎勵要點」及「國立屏東科技

大學優良導師評選獎勵要點」規定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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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獲本辦法支給之教師於支領期間如遇第五條所列要點之停止發放或繳回情事者，

依其規定辦理。未規定者如遇下列情事，除停止彈性薪資發放外，本校並有權利

請獲獎教師繳回已發放之彈性薪資。 
一、留職停薪。 
二、離職或不予聘任等情事，該項補助應按其未在職期間比例繳回。 
三、以不實資料申請本辦法所列要點給予之經費，獲獎教師應全數繳回已受領之金額。 
四、違反教育部訂定之教師學術倫理者，獲獎教師應全數繳回已受領之金額。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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